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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 處 

第一、二局（預算、會計）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     電話：(02)3356-6500 傳真：(02)2358-4085 

第三、四局（統計、普查）台北市廣州街二號         電話：(02)2381-4910 傳真：(02)2381-8246 

中華民國94年10月4日12時00分發布，並透過網際網路同步發送         第一局新聞聯繫人：林科長美杏 

網址：http：//www.dgbas.gov.tw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3356-7347 

 

關於退休官員領雙薪相關預算高達 1,236 億元之說明 

一、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有關規定： 

(一) 公務員退休後除法令有特別規定外，並無限制不

得再任民間企業或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職務。 

(二) 對於退休(職、伍)人員再任財團法人其支領之月

退休金如何處理問題，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及其施行細則

業已明定，支(兼)領月退職酬勞金再任政府捐助經費達 50%

以上之財團法人職務者，應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及停辦優

惠存款。 

(三)銓敘部為合理規範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於財團法人情

形，已於 93 年 7 月 30 日通令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再任於創立

基金由政府全額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，且其再任期間待遇全

數由政府預算支給，並達委任第 1 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

加給合計數額(現為新臺幣 3 萬 1,200 元)，停發其月退休金

及停辦優惠存款。國防部及教育部亦分別就軍人及教育人員

支領月退休金(俸)者作相同規範。 

(四)故為避免支領月退休(職、伍)金之軍、公、教人員、

政務人員再任財團法人職務，支領雙薪，造成不公，相關法

令已有明文予以限制。又經檢視各財團法人監督機關函報支

領軍公教退休(職、伍)給與人員再任財團法人支薪情形，尚

無違反各該退休(職、伍)法令之規定。 

二、立法院決議： 

(一)立法院於 94 年 1 月 21 日院會審查總預算案時作成決議，

已領退休給與或資遣給與之退休軍公教人員轉任中央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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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

第 32 條規定支薪違反決議者以後年度不得再編列預算補

助或委辦。 

(二)行政院業於 94年 2月 25日以院授主忠一字第 0940001182C

號函請各機關就上開總預算案審查所作通案決議應查照

並轉知所屬依規定辦理。 

三、委辦費及補助款 1,236 億元，並非全數用於財團法人： 

(一)委辦費係指委由本機關以外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或個人等進行

學術研究或辦理本機關法定職掌業務，並依雙方約定契約內

容執行之各項費用。 

(二)補助款係指各機關對所管特種基金、地方或外國政府或對國

內外民間團體或個人之補助、捐助、獎助及處理公務發生之

損失、補償或賠償費用。 

(三)由以上定義可知，委辦費及補助款並非全數用於財團法人。 


